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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就业（H2）

《通用材料》

① 签证发给申请表<彩色照片1张>
② 护照、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
③ 健康状态确认书* (我馆网站下载后填写)
④ 结核诊断书（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具）
⑤ 国家移民管理局签发的出入境记录（查询范围：以签证申请日为基准过去5年内记录）
⑥ 无犯罪记录证明（有效期6个月）
- 提交中国国内无犯罪记录证明：
* 需包含中国内所有犯罪经历（户口地、居住地），并需公证及海牙认证。（但，如果犯罪记录证明可通过二维码等核实真伪，则无需公证及海牙认证。）
* 需一并提交原件（部分公证处也要求提交原件，因此需开具2份原件）
- 截至申请日，最近五年内有连续一年第三国居住经历者，须追加提交相应国家的无犯罪记录证明（需翻译成韩 文，公证认证及相应国家使领馆的领事确认）
《无犯罪记录免交对象》
- 未满14岁者
- 出生地为韩国或未满14岁入国，并在14岁以后没有在海外连续滞留6个月者
- 签发签证时提供海外无犯罪记录证明，并自签证签发日起3个月内在韩国申请变更滞留资格者
- 根据签发国家标准，属于签发限制年龄*或因居住条件未充足而无法签发**者
*（例）未满18岁的加拿大人等
** 申请人需证明无法提交证明书的事实
- 因自然灾害、战争等原因无法签发无犯罪记录证明或有相关情况*且获得法务部长官认可者
* 申请人需证明无法提交证明书的事实
- 根据[国家有功者等礼遇及支援相关法律]或[独立有功者的礼遇相关法律]的国家（独立）有功者与遗属
- 满60岁以上者
- 在驻外公馆签发签证或作为在国内变更资格时提交*无犯罪记录证明者，在国内滞留许可期间内未在海外滞留6个 月以上者
* 包括免除对象
- 访问就业满期出国后，以再入国(H-2-7)申请签证者中，自完全出国日起没有超过6个月者

⑦ 需提交“韩国语水平能力证明材料”（下列任选一项）
- 韩国语水平考试（TOPIK）成绩证明书（1级以上）

- 世宗学堂结业证（初级1B课程以上结业者）

- 韩国移民社会整合项目（KIIP）事前评价考试成绩单（21分以上）

- 社会整合项目教育状况确认书（第1阶段以上结业证）

- 教育部韩国教育院韩国语讲座结业证（2级以上）

※ 如未提交“韩国语能力证明材料 ”，将签发滞留时间为1年以内的签证（滞留时间将会缩短）

《免提交对象》
- 年满60周岁者

- 过去办理其他滞留资格时曾提交过韩国语水平能力证明材料并获得认可的

- 曾有过大韩民国国籍者

- 按韩国《初 · 中等教育法》有关规定的小学以上毕业生及按《高等教育法》有关规定的学校毕业生

- 满期出国后再入国者[（H-2-7）签证申请者]
<注意事项>:
 - 仅限年满18周岁的外国国籍同胞申请
- 在户口所在地管辖领馆申请[满期出国后再入国者（H-2-7）签证无户口所在地及居住地限制]

获得大韩民国国民邀请者(H-2-1) 等【滞留时间1年，有效期3年】
	签发对象
	邀请人需准备的材料
	申请人需准备的材料

	‘在韩国国内有住所的大韩民国国民’或‘符 合取得韩国国籍的条件而获得韩国永住资格{滞 留资格：F-5-7(E)} ’的中国同胞邀请2寸以内 亲属
* 直系血亲、兄弟姐妹合计限邀请3名，一年 限邀请1名
* 邀请人年龄要求满31周岁以上，申请人满1 8周岁以上
* 邀请人需准备的第②和第③项材料中居民登 录号码（后6位）必须全部显示
	<大韩民国国民邀请时> ① 邀请函
* 网站下载使用,无需公证
* 须记载归国保证内容
② 家族关系证明书(详细)
③ 婚姻关系证明书(详细)
④ 身元保证书
⑤ 居民登录证复印件
⑥ 亲戚邀请名单
<取得韩国永住资格的中国同胞（F-5-7）邀 请时>
① 邀请函
* 网站下载使用,不需公证
* 须记载归国保证内容
② 结婚证复印件
③ 身元保证书
④ 外国人登录证复印件
⑤ 亲戚邀请名单
	① 通用材料
② 能够证明亲属关系的材料
* 填写亲属关系陈述书（网站下载 使用）
* 家谱图及照片资料
* 中国政府核发的能证明亲属关系的 材料
* 其他除籍誊本,族谱,期往来书信等

	根据“关于国家有功者等优惠待遇及支援的法 律”第4条的规定，属于“国家有功者及其遗
属”或根据“关于独立有功者优惠待遇的法
律”第4条的规定，属于“独立有功者及其遗属 或家属”的人
* 邀请人需准备的第①项材料中居民登录号码 （后6位）必须全部显示
	① 家族关系证明书(详细)
* 除籍誊本、族谱等能够证明申请人或申请 人的父母是独立有功者及其直系血亲亲属的 材料
② 国家有功者证、独立有功者证或国家有  功者遗属证、独立有功者遗属证等能够证明 国家（独立）有功者或有功者遗属的证明材 料
	① 通用材料
② 亲属关系的证明材料
* 填写亲属关系陈述书（网站下载 使用
* 家谱图及照片资料
③ 家族关系证明材料
④ 亲属关系图表

	对大韩民国有特别功劳的人或对大韩民国的国 家利益有贡献，获得政府授予勋章等的人
	无
	① 通用材料
② 大韩民国政府授予的勋章表彰证 书或中央行政机关负责人授予的表  彰原件及复印件


访问就业无亲属同胞(H-2-5) 【滞留时间1年，有效期3年】
	签发对象
	申请人需准备的材料

	按照以下年度符合访问就业签证(H-2-5)的在韩无亲属的中国同胞
<2025年符合访问就业(H-2-5)签证的申请对象(未满18岁者除外)>
	① 通用材料
② 同胞访问签证(C-3-8)复印件

	1季度
	2024.3.31之前所签发的C-3-8签证持有者
	

	2季度
	2024.6.30之前所签发的C-3-8签证持有者
	

	3季度
	2024.9.30之前所签发的C-3-8签证持有者
	

	4季度
	2024.12.31之前所签发的C-3-8签证持有者
	

	※ 2020.7.1起在户籍所在地管辖的在外公馆申请
	


访问就业期满出国者(H-2-7) 【滞留时间1年，有效期3年】
	签发对象
	邀请人需准备的材料
	申请人需准备的材料

	2011.8.17日以后，以访问就业(H-2)期满 出国的外国籍同胞， 以出国日为基准，经 过1个月以上,未满60周岁者
* 等待期间中获取其它长期签证(G-1签证 除外)者除外
* 以H-2资格最终出国时，被驱逐出境者除 外
	无
	① 通用材料
* 免交通用材料第⑦项韩国语水平能力证 明材料


